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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伟股份”“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2021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及《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

报告》”），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审核函[2021]020196 号《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所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转发的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

[2021]020248 号《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出

具《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有关内容的补充与调整，对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中未发生变化的事项、关系或简称，本所将不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重复描述或披露

并重复发表法律意见。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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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作出的声明及释义均适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之补充性文件，应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

起使用，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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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落实函》问题：关于募投节能审查事项 

根据申报材料，募投项目“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项

目一期”分为三个阶段。申请人补充说明三阶段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三阶段的联系

与区别，是否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意

见。 

 

【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项目备案证明、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批

复等文件； 

2、查阅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节能评

估报告及相关申请文件； 

3、审阅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项目（一期一阶段）节能报告的批复》； 

4、审阅了《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钦州港片区钦州港片区经济发展局关

于审查广西中伟新能源项目一期二阶段节能报告的函》、《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钦州港片区钦州港片区经济发展局关于审查广西中伟新能源项目一期三阶段节

能报告的函》； 

5、审阅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专项证明、钦州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的专项证明。 

 

【问询函回复】 

（一）三阶段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项目一期，

整体规模大、周期长，为提高项目安评、环评等的规范性，拟分批报批、分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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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验收；同时项目总投资金额达 59.90 亿元，投资金额较大，其中 35.00 亿元通过

募集资金筹集，剩余 24.90 亿元由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另需匹配合理的流动资金贷

款，合计整体融资金额较大，金融机构通常要求以项目为标的进行审批融资需求，为

提高融资渠道的主动性、安全性，降低项目的融资成本，发行人需合理规划项目数量

以匹配公司与多家银行进行合作的需求。 

公司结合项目规范性及融资规划等需求将项目一期规划为一期一阶段、一期二阶

段、一期三阶段，并按三个项目进行备案申请，备案号为：2102-450704-04-01-877718、

2103-450704-04-01-968979、2104-450704-04-01-735899。 

三阶段项目建设的进度安排具体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拟开工日期 
实际开工

时间 

拟竣工时

间 

产线拟调

试与达产 

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

产业基地三元项目一期（一阶段） 
2021.4 2021.9 2022.5 

2022.6-2

022.10 

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

产业基地三元项目一期（二阶段） 
2021.7 

2021.11 

（计划） 
2022.8 

2022.9-2

023.5 

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

产业基地三元项目一期（三阶段） 
2021.10 

2022.1 

（计划） 
2022.11 

2022.12-

2023.10 

投资项目备案证明中填写的拟开工时间早于实际开工时间，主要系项目申请备案

的时间相对较早，后续发行人根据土地使用权及能评审查进展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开工

时间。投资项目备案证明中填写的拟竣工时间（最晚是 2022 年 11 月）略早于本次募

投项目可研报告中的 2023 年 5 月完成项目施工，主要原因系项目申请备案的时间相

对较早，后续发行人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另外备案中竣工时间未包含安装调试的

时间，总体差异不大，募投项目的在建工程拟计划最迟于 2023 年全部转固完成，募

投项目建设的进度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更。 

 

（二）三阶段项目建设的联系与区别 

本次募投项目有三个项目备案号主要是为了提高项目分期的规范性及融资规划

等需求，将项目一期规划为一期一阶段、一期二阶段、一期三阶段，项目实施地点相

同，均位于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陆海大道以东，淡水汇、大街以北的石化产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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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投资金额、投资进度安排等是整体规划的募投可研，除部

分公共配套、一体化原料（镍溶解产线、氢氧化钴生产线等）配套基于集中设计、集

中供给在各阶段略有差异外，主要核心产品（各阶段均为 6 万吨三元前驱体、2 万吨

MSP 生产线）在各阶段没有重大差异，故不涉及三个不同性质的建设项目，具体内容

如下表： 

募投项目名称 产能规模 
投资金额

（亿元） 

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

项目一期（一阶段） 

占地面积：565.5 亩。建筑内容：6 万吨三元前驱体

（两栋三元前驱体车间）、2 万吨 MSP 生产线、2.5

万吨镍溶解生产线、1 万吨氢氧化钴生产线、三元

污水处理车间、循环污水处理车间、公辅配套等 

25.39 

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

项目一期（二阶段） 

占地面积：457 亩。建筑内容：6 万吨三元前驱体

（两栋三元前驱体车间）、2 万吨 MSP 生产线、2.5

万吨镍溶解生产线、三元污水处理车间、变电站、

配套工程等 

17.98 

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

项目一期（三阶段） 

占地面积：317.6 亩。建筑内容：：6 万吨三元前驱

体（两栋三元前驱体车间）、2 万吨 MSP 生产线、

办公楼等配套设施 

16.53 

 

综上，三阶段项目的建设是相互联系的，同属于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

部湾产业基地三元项目一期，无重大差异。 

 

（三）发行人是否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

元项目一期一阶段节能报告已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该项目一

期二阶段、三阶段的节能评估报告及申请文件已经提交，目前尚需通过专家评审会及

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 

公司积极响应能耗“双控”新形势新要求，已按计划制定本募投项目能评和能耗

指标并报送审批。在“碳达峰”“碳中和”政策出台的背景下，近期主管部门对于节

能审查的办理周期较以往有所延长。 

2021 年 7 月 24 日，发行人取得钦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专项证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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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项目是钦州市重大产业项目，技术工

艺领先，能效水平先进，不涉及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截至 2021 年 7 月 24 日，

该项目一期一阶段节能报告已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项目一期

二阶段、三阶段节能审查正在办理过程中，预计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021 年 9 月 18 日，发行人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专项证

明：“广西新能源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项目是钦州市重大产业项目，技术工艺领先，

能效水平先进，项目建设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消费双控要求，不涉及六大高耗能

行业能源消费，该项目一期二阶段、三阶段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不存

在实质性障碍。”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次募投项目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

三元项目一期三阶段建设的进度安排公司整体规划，分批投产，不影响项目的正常进

展；三阶段项目的建设是相互联系的，同属于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产

业基地三元项目一期，无重大差异；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

元项目一期一阶段节能报告已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一期二阶

段、三阶段节能审查正在办理过程中，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出具的证明，本次募投项目预计通过主管部门的节能审查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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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_ 经办律师：              _ 

       丁少波  李  荣 

   

 经办律师：              _ 

  彭  梨 

   

 经办律师：              _ 

  徐  烨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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